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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
 
 
V.11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指引  －  最低強積金利

益的提取  
 
 
引言  

 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豁免）規例》（《豁免規例》）

附 表 2第 6條 ， 新 成 員 可 在 該 條 文 訂 明 的 情 況 及規 定 下 ， 向 獲 強 積 金 豁

免 的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提 取 最 低 強 制性 公 積 金 利 益 （ 「 最 低 強 積 金 利

益」）。  

 

2 . 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 （ 《 條 例 》 ） 第 6H條 規 定 ， 強

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（ 「 管 理 局 」） 可 為 向 核 准 受 託 人 、 服 務 提 供

者 、 參 與 僱 主 及 其 僱 員 、 自 僱 人 士 、受 規 管 者 及 《 條 例 》 所 涉 及 的 其

他人士提供指導而發出指引。  

 

3 .  《 條 例 》 第 47A條 授 權 管 理 局 可 指 明 或 批 准 為 施 行 《 條 例 》

所需的文件格式及內容。  

 

4 .  管理局現發出指引，以﹕  

( a )  訂明管理局為施行《豁免規例》附表 2第 6條而批准的表格；   

( b )  就如何處理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事宜提出指導；及  

( c )  闡 明 如 何 計 算 計 劃 成 員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而 可 獲 支

付的利益款額。  

 

生效日期  

5 .  本修訂指引（ 2017 年 3 月 ─ 第 8 版 ）於《 2016 年 強 制 性 公

積 金 計 劃（ 修 訂 ）條 例 》開 始 實 施 當 日（ 即 2 0 1 7 年 4 月 1 日 ）生 效 ，

並於同日取代於 2015 年 6 月發出的第 7 版 指 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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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索表格  

6 .  為 施 行 《 豁 免 規 例 》 附 表 2第 6條 ， 管 理 局 已 批 准 以 下 表 格

的格式及內容：  

( a )  從 獲 強 積 金 豁 免 的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

申 索 表 格（「 申 索 表 格 」）（第 MMB- W號 表 格 ），載 於 附

件 A；  

( b )  基 於 完 全 喪 失 行 為 能 力 的 理 由 而 申 索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所 須

提交的醫學證明書（第 MMB- W( M)號表格），載於附件 B；  

( c )  適 用 於 《 豁 免 規 例 》 訂 明 的 情 況 的 法 定 聲 明 表 格 （ 第

M M B - W( SD 1 ) 號 表 格 、 第 MMB-W( SD2) 號 表 格 及 第

M M B - W( SD 3 )號表格），載於附件 C至 E；及  

( d ) 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而 申 索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所 須 提 交

的醫學證明書（第 M M B - W( T)號表格），載於附件 F。  

 

7 .  向 獲 強 積 金 豁 免 的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提 出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

利 益 的 申 索 人 ， 應 使 用 以 上 經 管 理 局批 准 的 表 格 。 表 格 須 由 申 索 人 簽

署 ， 申 索 人 可 以 是 獲 強 積 金 豁 免 的 職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的 有 關 成 員 、 已

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人，或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（第 136章 ）獲 委

任 並 代 表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成 員 提出 申 索 的 產 業 受 託 監 管 人 （ 「 產

業 受 託 監 管 人 」 ） 。 受 託 人 如 認 為 額外 的 相 關 資 料 有 助 於 審 理 申 索 ，

可 要 求 申 索 人 在 經 批 准 的 表 格 內 附 上有 關 資 料 。 至 於 已 轉 移 至 強 積 金

計劃的最低強積金利益，管理局發出的指引 IV .4可予適用。  

 

8 .  證 明 計 劃 成 員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醫 學 證 明 書 （ 第 M M B- W( T )

號 表 格 ） 除 可 用 於 申 索 強 積 金 計 劃 的權 益 外 ， 亦 可 用 於 申 索 獲 強 積 金

豁 免 的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的 利 益 。 計劃 成 員 如 在 強 積 金 計 劃 下 的 帳 戶

持 有 權 益 ， 並 同 時 在 獲 強 積 金 豁 免 的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 劃 下 的 帳 戶 持 有

利益，則只需請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填寫及簽署一份醫學證明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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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索證明  

9 .  《 豁 免 規 例 》 附 表 2第 6條 規 定 ，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的 申

索 必 須 附 有 令 受 託 人 信 納 的 證 據 ， 證明 申 索 人 符 合 申 索 資 格 ， 或 提 供

有關的法定聲明。  

 

10 .  為 方 便 受 託 人 處 理 提 取 利 益 的 申 索 ， 申 索 表 格 第 I I I部 列 明

申 索 人 在 提 出 申 索 時 所 須 遞 交 的 文 件， 以 及 可 作 為 令 受 託 人 信 納 的 證

據的文件。受託人審核該等文件時須注意下列幾點：  

( a )  香 港 身 分 證 所 載 的 出 生 日 期 ： 如 計 劃 成 員 的 香 港 身 分 證 並

未 載 有 其 出 生 月 份 及 ／ 或 日 子 ， 該 計 劃 成 員 可 採 用 以 下 其

中 一 種 方 法 ， 就 其 出 生 月 份 及 ／ 或 日 子 提 供 令 受 託 人 信 納

的證據：  

( i )  採 用 計 劃 成 員 提 供 的 官 方 文 件 （ 例 如 旅 遊 證 件 或 有 關

計劃成員的出生日期的法定聲明）所載有的出生日期；

或  

( i i )  採 用 計 劃 成 員 香 港 身 分 證 上 的 簽 發 日 期 的 日 子 及 月

份。  

如 計 劃 成 員 沒 有 採 用 以 上 任 何 一 種 方 法 就 其 出 生 月 份 及 日

子 提 供 證 據 ， 則 受 託 人 在 沒 有 其 他 證 據 的 情 況 下 ， 應 以 計

劃 成 員 的 香 港 身 分 證 所 載 有 的 出 生 月 份 的 最 後 一 日 （ 如 該

香 港 身 分 證 只 載 有 出 生 年 份 及 月 份 ， 而 沒 有 出 生 日 子 ） ，

或 以 計 劃 成 員 的 香 港 身 分 證 所 載 有 的 出 生 年 份 的 最 後 一 日

（ 如 該 香 港 身 分 證 只 載 有 出 生 年 份 ， 而 沒 有 出 生 月 份 及 日

子），作為其出生日期。  

( b )  證 明 已 故 計 劃 成 員 遺 產 代 理 人 身 分 的 文 件 ： 如 屬 遺 產 承 辦

處 發 出 的 遺 囑 認 證 書 或 遺 產 管 理 書 的 情 況 ， 該 文 件 會 印 有

死 者 遺 產 代 理 人 的 姓 名 。 獲 強 積 金 豁 免 的 職 業 退 休 註 冊 計

劃 受 託 人 可 要 求 遺 產 代 理 人 提 交 遺 囑 認 證 書 或 遺 產 管 理 書

的 副 本 以 核 對 其 身 分 。 如 屬 遺 產 管 理 官 按 《 遺 囑 認 證 及 遺

產 管 理 條 例 》 （ 第 10章 ） 第 15條 ， 在 無 須 任 何 授 予 書 或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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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法 律 手 續 的 情 況 下 ， 將 已 故 計 劃 成 員 的 遺 產 收 集 及 以 簡

易方式管理，則遺產管理官便是遺產代理人。  

( c )  證 明 完 全 喪 失 行 為 能 力 的 醫 學 證 明 書 ： 如 申 索 人 根 據 《 僱

傭 條 例 》 （ 第 57章 ） 以 永 久 不 適 合 執 行 現 時 工 作 為 理 由 同

時申索長期服務金，則可就其根據《僱傭條例》（第 57章）

提 出 的 申 索 採 用 「 證 明 僱 員 永 久 不 適 合 擔 任 某 類 工 作 的 證

明書」，替代管理局批准的醫學證明書（即載於附件 B的第

M M B - W( M )號 表 格 ） ， 以 提 出 基 於 完 全 喪 失 行 為 能 力 的 理

由而提取最低強積金利益的申索。  

( d )  證 明 產 業 受 託 監 管 人 身 分 的 文 件 ： 受 託 人 可 要 求 產 業 受 託

監 管 人 出 示 委 任 證 明 的 副 本 ， 藉 以 核 實 其 身 分 ； 而 委 任 證

據 指 根 據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 （ 第 1 3 6章 ） 發 出 的 法 庭 命 令 。 

 ( e )  法定聲明表格：為 協 助 新 成 員、申索 人 及 受 託 人 依 法 行 事 ，

管 理 局 批 准 了 數 份 法 定 聲 明 表 格 （ 載 於 附 件 C至 E） ， 以 供

申 索 人 按 不 同 情 況 提 出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的 申 索 時 採

用 。 該 法 定 聲 明 必 須 是 一 份 屬 該 聲 明 宣 誓 所 在 地 有 效 的 法

定 聲 明 （ 例 如 在 香 港 ， 法 定 聲 明 須 在 監 誓 員 （ 例 如 在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） 或 公 證 人 或 太 平 紳 士 面 前 作 出 ，

並 由 他 們 簽 署 ） 。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所 作 的 法 定 聲 明 ， 只 要

是 在 公 證 人 或 獲 該 地 方 法 律 授 權 監 誓 或 監 理 法 定 聲 明 的 人

士面前作出，並由他們簽署，亦可予接受。  

 

11 .   如 上 述 規 定 在 某 些 特 別 情 況 下 未 必 適 用 ， 受 託 人 可 在 法 例

容許的情況下更改規定，以令其信納申索人符合申索資格。  

 

12 .   如 基 於 永 久 性 地 離 開 香 港 而 提 出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的 申

索，受託人須向管理局報告有關個案，以供存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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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取表格的方法  

13 .   申 索 表 格 、 醫 學 證 明 書 及 法 定 聲 明 表 格 均 可 從 管 理 局 的 網

站（ w w w . mp f a . o r g . h k）下載。管理局辦事處亦印備表格以供索取。受

託 人 也 可 考 慮 在 其 網 站 上 載 表 格 ， 以供 使 用 者 下 載 ， 或 印 備 表 格 以 供

索 取 。 為 能 更 順 暢 地 處 理 最 低 強 積 金利 益 的 付 款 申 索 工 作 ， 受 託 人 可

在申索表格的填報須知以外，再提供補充說明。  

 

基於罹患末期疾病的理由支付利益  

14 .   《 豁 免 規 例 》 附 表 2第 6 (9A)條 規 定 ， 新 成 員 如 符 合 該 條 指

明 的 條 件 ， 則 有 資 格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病 的 理 由 ， 提 取 其 最 低 強 積 金 利

益。  

 

15 .   根 據 《 豁 免 規 例 》 附 表 2第 1( 1 )條 的 定 義 ， 「 最 低 強 積 金 利

益」就有關計劃 1的任何成員而言，指以下兩者中數目較小者：  

( a )  於 豁 免 證 明 書 適 用 於 該 計 劃 期 間 （ 就 此 計 算 目 的 而 言 ， 指

強 積 金 實 施 後 的 服 務 年 期 ） ， 該 成 員 在 該 計 劃 下 累 算 和 持

有的利益；  

( b )  1 . 2  x  最 終 每 月 平 均 有 關 入 息  x  強 積 金 實 施 後 的 服 務 年

期。  

 

16 .   如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而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， 「 最

終 每 月 平 均 有 關 入 息 」 就 有 關 計 劃 的任 何 成 員 而 言 ， 指 該 成 員 在 以 下

對其適用的期間內，其每月平均所得的有關入息：  

( a )  如 該 成 員 在 2 0 0 0年 12月 1日 之 後 已 經 是 該 計 劃 的 成 員 不 少

於 12個 月 ， 則 適 用 期 間 是 指 緊 接 該 計 劃 的 受 託 人 接 獲 該 成

員 最 後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 交 且 未 獲 支 付 利 益 的 申

索 書 的 日 期 之 前 的 12個 完 整 月 份 的 期 間 （ 不 包 括 該 成 員 依

據任何成文法則或合約而放的無薪假期或產假）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計劃是指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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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在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下 ， 適 用 期 間 是 指 自 該 成 員 參 加 該 計 劃 的

日期或 2000年 12月 1日（以較遲者為準）起計至該計劃的受

託 人 接 獲 該 成 員 最 後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 交 且 未 獲

支 付 利 益 的 申 索 書 的 日 期 為 止 的 期 間 （ 不 包 括 該 成 員 依 據

任何成文法則或合約而放的無薪假期或產假）。  

 

17 .   如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而 提 取 最 低 強 積 金 利 益 ， 「 強

積 金 實 施 後 的 服 務 年 期 」 就 有 關 計 劃的 任 何 成 員 而 言 ， 指 該 成 員 自 參

加該計劃的日期、2000年 12月 1日或（如該成員之前已基於罹患末期疾

病 的 理 由 獲 支 付 任 何 利 益 ） 該 計 劃 的受 託 人 接 獲 該 成 員 提 交 並 最 後 基

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獲 支 付 利 益 的申 索 書 的 日 期 （ 以 較 遲 者 為 準 ）

起 計 至 該 計 劃 的 受 託 人 接 獲 該 成 員 最後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 交

且 未 獲 支 付 利 益 的 申 索 書 的 日 期 為 止的 連 續 服 務 年 期 （ 包 括 年 內 的 每

個完整月份）。  

 

18 .   根 據 以 上 條 文 ， 如 一 名 成 員 是 第 一 次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

理 由 向 受 託 人 提 交 申 索 書 以 提 取 最 低強 積 金 利 益 ， 則 「 強 積 金 實 施 後

的服務年期」是指該成員自參加該計劃的日期或 2000年 12月 1日（以較

後 者 為 準 ） 起 計 至 該 計 劃 的 受 託 人 接獲 該 成 員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

由 提 交 申 索 書 的 日 期 為 止 的 連 續 服 務年 期 。 如 成 員 已 經 是 該 計 劃 的 成

員 不 少 於 12個 月 ， 則 「 最 終 每 月 平 均 有 關 入 息」 應 參 考 緊 接 該 計 劃 受

託 人 接 獲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交 申 索 書 的 日 期 之 前 的 12個 完 整

月份的期間計算。  

 

19 .   如 該 成 員 在 同 一 受 僱 工 作 期 間 第 二 次 基 於 同 一 理 由 提 交 申

索 書 ， 並 繼 續 在 該 計 劃 下 作 出 供 款 ，「 強 積 金 實 施 後 的 服 務 年 期 」 是

指 該 成 員 自 該 計 劃 的 受 託 人 接 獲 第 一份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 交

並 最 後 獲 支 付 利 益 的 申 索 書 的 日 期 起計 至 該 計 劃 的 受 託 人 接 獲 第 二 份

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 交 且 未 獲支 付 利 益 的 申 索 書 的 日 期 為 止 的

連 續 服 務 年 期 。 如 成 員 已 經 是 該 計 劃 的 成 員 不 少 於 12個 月 ， 則 「 最 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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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月 平 均 有 關 入 息 」 應 參 考 緊 接 該 計劃 受 託 人 接 獲 第 二 份 基 於 罹 患 末

期疾病的理由提交申索書的日期之前的 12個完整月份的期間計算。  

 

20 .   例 子 1和 例 子 2說 明 如 何 計 算 第 一 次 和 第 二 次 基 於 罹 患 末 期

疾病的理由申索最低強積金利益的款額。  

 

例子 1（ 在 受 僱 工 作 期 間 第 一 次 提 出 申 索 ） ：  

 

參加計劃日期    ：  2011年 12月 1日  

受託人接獲申索書的日期  ：  2015年 9月 30日  

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  ：  3年 10個月  

（ 2 0 1 1年 1 2月 1日 至 2 0 1 5年 9月 3 0日 ） 

僱主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：  $62 ,000  

僱員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：  $62 ,000  

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 ：  $30 ,000  

（ 2 0 1 4年 1 0月 1日 至 2 0 1 5年 9月 3 0日 ） 

適用的歸屬比例    ：  3 0 %  

 

成員就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（按歸屬比例計算出的）可享有的利益：  

=  ( $ 6 2 , 0 0 0  x  3 0 % )  +  $ 6 2 , 0 0 0  =  $ 8 0 , 6 0 0  

 

最低強積金利益：  

取右列數 目 較 小 者：  ( i )  $80 ,600；  

     ( i i )  1 . 2  x  $30 ,000  x  3  10 /12  =  $138 ,000  

即  $80 ,600  

 

換 言 之 ， 成 員 可 以 提 取 其 可 享 有 的 全數 利 益 。 受 託 人 支 付 利 益 後 ， 僱

主 供 款 帳 戶 的 結 餘 將 為 $43 ,400 （ $ 6 2 , 0 0 0 － $18 ,600 （ 即 $ 6 2 , 0 0 0  x  

30%）），而僱員供款帳戶的結餘將為 $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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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子 2（ 在 同 一 受 僱 工 作 期 間 第 二 次 基 於 罹 患 末 期 疾 病 的 理 由 提 出 申

索 ） ：  

 

參加計劃日期  ：  2011年 12月 1日  

受託人接獲第一份申索書的日期  ：  2015年 9月 30日  

受託人接獲第二份申索書的日期  ：  2015年 12月 31日  

強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  ：  3個月  

（ 2015年 9月 30日 至 2015年 12月 31日 ） 

僱主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：  $47 ,900  

（ 即 受 託 人 就 第 一 次 申 索 支 付 利 益

後餘下的帳戶結餘 $43 ,400，加上新供

款及投資回報 $4 ,500）  

僱員供款帳戶的現有結餘  ： $4 ,500   

 （新供款及投資回報）  

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 ：  $30 ,000  

 （ 2 0 1 5年 1月 1日 至 2 0 1 5年 1 2月 3 1日 ） 

適用的歸屬比例  ：  4 0 %  

 

成 員 就 強 積 金 實 施 後 的 服 務 （ 按 歸 屬比 例 計 算 出 的 ） 在 僱 主 供 款 帳 戶

下可享有的利益（假設成員之前從沒有獲支付任何利益）：  

 =  （現有結餘  +  之前獲支付的款額） x  歸屬比例  

 =  （ $ 4 7 , 9 0 0  +  $ 1 8 , 6 0 0） x  40%） =  $ 2 6 , 6 0 0  

 

由 於 成 員 已 就 第 一 次 申 索 從 僱 主 供 款 帳 戶 提 取 $18 ,600 （ $62 ,000  x  

30%），成員在僱主供款帳戶中累算和持有的利益將為 $8 ,000（ $26 ,600

－ $18 ,600） 。 因 此 ， 成 員 在 計 劃 下 累 算 和 持 有 的 利 益 總 額 為 $12 ,500

（ $ 8 , 0 0 0  +  $ 4 , 5 0 0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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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強積金利益：  

取右列數 目 較 小 者：  ( i )  $12 ,500；  

     ( i i )  1 . 2  x  $ 3 0 , 0 0 0  x  3 / 1 2  =  $ 9 , 0 0 0  

即  $9 ,000  

 

成 員 只 能 提 取 $9 ,000 。 僱 主 供 款 帳 戶 結 餘 將 為 $43 ,400 （ $47 ,900 －

$4 ,500），而僱員供款帳戶結餘將為 $0（ $4 ,500－ $4 ,500）。我們假設

僱 主 及 僱 員 的 供 款 額 相 同 ， 因 此 在 以上 例 子 中 從 僱 主 及 僱 員 帳 戶 內 分

別扣除 $4 ,500。  

 

用詞定義  

21 .  指 引 中 的 用 詞 凡 在 《 條 例 》 或 其 附 屬 法 例 已 有 定 義 ， 則 該

詞 的 涵 義 與 《 條 例 》 或 其 附 屬 法 例 為該 詞 所 下 的 定 義 相 同 。 指 引 如 另

有訂明，則作別論。  


